
113年度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 

柒、交通類 

項目名稱 48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申請 

應備證件 

1.行車事故鑑定申請表。 

2.警察機關處理證明影本1份（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當事人登記

單）。 

3.申請行車事故鑑定需繳交鑑定審查費新臺幣3,000元整（如由金融機構匯款請

匯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，戶名：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審查費，帳號 

  16081740461013，並請加註當事人姓名、聯絡電話）。 

4.申請人除事故當事人外，依身分別不同，請備妥下列證件：(委託他人代為申

請者，須附委託書) 

(1)法定代理人或繼承人：請附身分證及與當事人關係證明文件影本各1份。 

(2)車輛所有人：請附行車執照影本1份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■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■網路 ATM■線上信用卡□其他 

非網路繳款：■臨櫃繳費■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■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■悠遊卡□其他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60日 

2.網路申辦：60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肇事鑑定課 

電話:02-23658270轉818 

傳真:02-23642794 

地址: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

1.受理要件為發生在本市轄區道路。 

2.依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3條，鑑定會受理行車事故鑑定案件以

經警察機關處理，並經行車事故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、車輛所有人

申請，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、司法機關囑託為限。但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

定： 

(1)鑑定案件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中，且非經司法機關囑託者。（含受理後未完

成鑑定前，始進入訴訟程序者。） 

(2)申請或警（憲）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期逾6個月以上。但因天災或其他不

可歸責之事由而遲誤該期限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3)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指道路範圍之行車事故案件。 

(4)已鑑定之行車事故案件。 

3.鑑定案件應自受理之翌日起2個月內鑑定完竣，如因特殊事故未能於期限完成

鑑定者，得延長1次為限，不得超過2個月。 

 

 



項目名稱 49、交通違規轉責過戶前車主案（屬免書證、免謄本） 

應備證件 

1.違規通知單及採證照片或裁決書影本或掃描檔。 

2.陳述書。 

3.其他佐證資料。 

4.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(全程式)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20日 

2.網路申辦：20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案件管理課 

電話：02-23658270轉120 

傳真：02-23648555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目名稱 50、交通違規申請歸責駕駛人 

應備證件 

1.車主為一般民眾： 

(1)車主身分證影本或掃描檔（正、反面）。 

 (2)實際駕駛人駕照影本或掃描檔（正、反面）。 

 (3)違規通知單及採證照片影本或掃描檔（彩色）。 

 (4)申請書（車主需加蓋印章或簽名）。 

 (5)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（違規通知單、照片遺失者，應另附切結書）。 

2.車主為公司法人： 

(1)車主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掃描檔。 

(2)實際駕駛人駕照影本或掃描檔（正、反面）。 

 (3)違規通知單及採證照片影本或掃描檔（彩色）。 

 (4)合約書（租賃契約書）影本或掃描檔。 

 (5)申請書（需加蓋公司大、小章）。 

 (6)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（違規通知單、照片遺失者，應另附切結書）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(全程式)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一般民眾30日、公司法人35日 

2.網路申辦：一般民眾30日、公司法人35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案件管理課 

電話：02-23658270轉120 

傳真：02-23648555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目名稱 64、吊扣期滿駕照代寄回（屬免書證、免謄本） 

應備證件 

1.駕照吊扣期滿代寄回申請書 

2.駕照吊扣執行單正本或影本 

3.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18日 

2.網路申辦：18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規裁罰課 

電話：02-23658270轉228 

傳真：02-23650282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
本項限已於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辦理吊扣駕照者，方提供申請吊扣期滿駕照代

寄回服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目名稱 65、申請製發裁決書(提起行政訴訟救濟程序方需申請製發裁決書) 

應備證件 

1.受處分人為自然人： 

（1）受處分人身分證影本1份（正、反面），如未成年須另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

人身分證影本1份（正、反面）。 

（2）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。 

（3）請填寫白天可連絡電話。 

2.受處分人為法人： 

（1）公司執照或核准設立影本1份 

（2）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身分證影本1份（正、反面）。 

（3）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。 

（4）請填寫白天可連絡電話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15日 

2.網路申辦：15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規申訴課 
電話：02-23658270轉316-330 

傳真：02-83692386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

1.對交通違規申訴案件結果不服需提起行政訴訟救濟程序，方需申請製發裁決
書，並請注意法定30日起訴時效，以維權益。 

2.欲申辦交通違規申訴業務，請至交通事件裁決所「裁決所受理之申訴案件（應
到案處所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）-本市舉發案件」或「裁決所受理之申訴
案件（應到案處所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）-外縣市舉發案件」項下申辦。 

3.本項受理要件為本市管轄交通違規案件。 



 

貳拾捌、申訴類 

項目名稱 
1、裁決所受理之申訴案件（應到案處所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）-本市舉發案

件（屬免書證、免謄本） 

應備證件 

1.交通違規通知單影本或掃描檔。 

2.陳述書（敘明理由、姓名、車號、單號、聯絡電話及地址）。 

3.採證相片（正本、影本或掃描檔）。 

4.其他足資佐證資料。 

5.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（若陳述(申訴)人非為受處分之當事人）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43日（各舉發機關：12日） 

2.網路申辦：43 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規申訴課、違規裁罰課、積案催收課、案件管理課 
電話：02-23658270轉9 

傳真：02-83692386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項目名稱 
2、裁決所受理之申訴案件（應到案處所為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）-外縣市舉發

案件（屬免書證、免謄本） 

應備證件 

1.交通違規通知單影本或掃描檔。 

2.陳述書（敘明理由、姓名、車號、單號、聯絡電話及地址）。 

3.採證相片（正本、影本或掃描檔）。 

4.其他足資佐證資料。 

5.委託辦理另附委任書（若陳述(申訴)人非為受處分之當事人）。 

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□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非網路繳款：□臨櫃繳費□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

或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■其他（免費）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57日（外縣市舉發機關：25日） 

2.網路申辦：57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規申訴課、違規裁罰課、積案催收課、案件管理課 
電話：02-23658270轉9 

傳真：02-83692386 

地址：100046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7~8樓 

備註  

 


